
于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和于市监罚〔2025〕3 号

当事人： 于田县*******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公司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**************A

住所： 于田县新城区街道**************室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艾**************

身份证号码：65**************4

联系地址：于田县新城区街道*************商铺

2025年1月6日，于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位

于于田县新城区街道幸福社区团结路14-1号商铺于田县

*************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药店13个品种25瓶

（盒）药品超过有效期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

第一百条于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人员对上述13个

品种25瓶（盒）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。

本局当日予以立案调查，行政执法人员对该诊所的负责人艾

*************进行询问调查，当事人向我局提供相关证据

材料，行政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经营超过有效期药品的违法

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，确定违法事实，2025年1月26日案

件调查终结。

经查，该经营企业经营的知柏地黄丸，国药准字

Z65020104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：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

公司，生产日期：22年01月18日，有效期：2024年12月，产



品批号220118，包装：每瓶60克，共3瓶。是2023年7月5日

从新疆*************有限公司购进的，共购进4盒，每盒购

进价6.8元，每盒销售价8元，已销售1盒，3盒未销售。阿卡

波糖片，国药准字H19990205，生产企业:拜耳医药保健有限

公司·中国北京，产品批号BJ69899，生产日期2022 09 14,

有效期至2024 09 13，30片装，共1盒。是2023年6月1日从

新疆*************有限公司购进的，共购进2盒，每盒购进

价19.8元，每盒销售价21元，已销售1盒，1盒未销售。口服

补液盐散（Ⅱ），国药准字H41024244，生产企业：郑州泰

丰制药有限公司，产品批号202301174，生产日期20230127，

有效期至2024/12，规格：13.95克，共1盒。是2023年从新

疆*************有限公司购进的，购进5盒，每盒购进价12

元，每盒销售价15元，已销售4盒，1盒未销售，无法提供购

进票据。健儿清解液，国药准字Z36020478，上市许可持有人：

江西广恩和药业有限公司，产品批号，J201214，生产日期：

2022／12／25，有效期至：2024／12／24，规格：每支装10

毫升，共3盒。是2024年4月24日从新疆*************有限

公司购进的，共购进3盒，每盒购进价7.26元，每盒销售价9

元，没有销售。盐酸赛洛唑啉滴鼻液，国药准字H33021977，

生产企业:杭州万邦天成药业有限公司，产品批号221215，

生产日期:20221230，有效期至:2024／12／29，规格：10毫升：

10毫克（0.1%），共1盒。是2024年4月24日从新疆*************

有限公司购进的，共购进2盒，每盒购进价48.31元，每盒销

售价50元，销售了1盒，1盒未销售。阿苯达唑颗粒，国药准

字H42022992，生产企业：湖北盛通药业有限公司，产品批



号20220113，生产日期2022.01.11，有效期至2024.12，规

格：1g:0.1g，共1盒。是2022年4月14日从新疆*************

有限公司购进的，共购进2盒，每盒购进价5元，每盒销售价

7元，销售1盒，1盒未销售。大蒜素软胶囊，国药准字

H65020369，生产企业：新疆华世丹药业有限公司，产品批

号：23010502，生产日期：2023.01.05，有效期至：

2025.01.04，规格：0.4g，共3盒。是2024年12月12日从新

疆*************有限公司购进的，共购进3盒，每盒购进价30.65

元，每盒销售价35元，没有销售。阿昔洛韦分散片，国药准

字H20066859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：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

司，产品批号：2212051，生产日期：2022年12月05日，有

效期至：2024年11月，规格：0.1g，共3盒。是2024年04月

24日从新疆*************有限责任公司购进的，共购进2

盒，每盒购进价14.52元，每盒销售价16元，还有1盒的购进

清单无法提供。复方吡拉西坦脑蛋白水解物片，国药准字

H21023095，上市许可持有人：辽宁天龙药业有限公司，产品批

号：20230104，生产日期：2023/01/15，有效期至：2024/12，规

格：复方，共5盒。是2024年4月24日从新疆西域百姓医药连

锁有限责任公司购进的，共购进2盒，每盒购进价14.52元，

每盒销售价16元，还有3盒的购进清单无法提供。鱼肝油乳，

国药准字H35021244，生产企业：国药控股星鲨制药(厦门)

有限公司，生产批号:2012211020，有效期至：2024.10，规

格：每克含鱼肝油200毫克，共1瓶。是2023年2月23日从新

疆*************有限公司购进的，共购进5瓶，每瓶购进价

11.6元，每瓶销售价13元，我药店销售4瓶，未销售1瓶。利



肝隆颗粒，国药准字Z20044434，上市许可持有人：广西瑞

宝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，产品批号221001，生产日期：

20221009，有效期至：2024年09月，规格：每袋装10克，共

1盒。是2023年从新疆*************有限公司购进的，购进

3盒，每盒购进价18元，每盒销售价20元，已销售2盒，1盒

未销售，无法提供购进票据。通窍鼻炎颗粒，国药准字

Z10970123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：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

有限公司，产品批号：211248，生产日期2022／12／19，有

效期2024／11/19，规格：每袋装2g，共1盒。是2023年从新

疆*************有限公司购进的，购进3盒，每盒购进价16

元，每盒销售价18元，已销售2盒，1盒未销售，无法提供购

进票据。枸橼酸莫沙必利分散片，国药准字H20031110，上市

许可持有人：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产品批号：2K006，

生产日期：2022.11.07.，有效期至：2024.10.，规格：5毫

克，共1盒。是2023年7月5日从新疆*************有限公司

购进的，共购进2盒，每盒购进价16元，每盒销售价18元，

销售1盒，1盒未销售。该案件中13个品种25瓶（盒）药品超

过有效期，因无证据证明其药品超过有效期后有无销售行

为，综上调查情况本案货值金额738元，无违法所得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于田县*************有限公司营业执照、药品经营

许可证复印件各 1 份，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情况；

2.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 1 份，证明：当事人

真实身份情况；

3.2025 年 1 月 6 日，执法人员对于田县*******有限公



司进行现场检查的现场检查笔录 1 份，证明：行政执法人员

在该药品经营企业场所检查的情况；

4.2025 年 1 月 21 日，执法人员对于田县*************

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询问笔录证明：其经营超过有效期药品

的事实，以及经营的数量、价格和获利等情况；

5.当事人提供的公司出库复核单复印件，证明当事人从

合法渠道购进药品、购进数量及价格等情况；

6.2025 年 1 月 6 日，行政执法人员对于田县******有限

公司发现的 13 个品种 25 瓶（盒）超过有效期药品采取实施

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（和于市监强措〔2025〕3 号）及财物

清单（和于市监财清〔2025〕3 号）

7.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图片和视听资料，证明：现场

情况。

2025 年 2 月 17 日我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《行政处罚告

知书》（和于市监罚告字[2025]3 号），告知当事人拟作出

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

享有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

向我局提出陈述、申辩和听证的要求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经营超过有效期药品的行为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九十八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五

项：“禁止生产（包括配制，下同）、销售、使用假药、劣

药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劣药：超过有效期的药品。”的

规定。构成使用超过有效期中药饮片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一百一十七条“生产、销售劣

药的，没收违法生产、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生



产、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；违法

生产、批发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，按十万元计算，

违法零售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按一万元计算；情

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品批准证明证明文

件、药品生产许可证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

可证。”的规定。给予没收违法所得，100000 元以上 200000

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鉴于本案案件调查过程中于田县****有限公司相关负

责人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

证据材料改正态度诚恳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六条：“实施行政处罚，纠正违法行为，应当坚持处罚与

教育相结合，教育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。”和

第三十二条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

减轻行政处罚第（五）项“法律，法规规章规定其他依法从

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”之规定；《自治区药品监管领域

减免责“四项清单”（试行）》、《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

裁量适用规则》第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，第（二）项积极配合药品

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”之规定，《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

量基准》符合裁量规定减轻行政处罚情形：“并处违法生产

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 10 倍以下的罚款。”综合考虑个案情

况、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，实现法律效果、社会效

果、政治效果的统一之规定,对当事人减轻处罚。

综上，于田县*************有限公司经营超过有效期



药品的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九十八条

第一款及第三款第五项；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

法》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。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

决定处罚如下：

1.没收13个品种25瓶（盒）超过有效期药品；

2.罚款人民币 10000（壹万）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规定，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农

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田县支行账号：58*************36。

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

三加处罚款。

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六十日内向于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

月内依法向于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

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行政处

罚决定的，我局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于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2 月 8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2 份， 1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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